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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臺北市 113 學年度國民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學生鑑定安置 

通過名單公告 

一、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鑑定通過評量證號碼如下： 

興雅國中數理資優班 

70208 70210 70211 70225 70321 

粘○心 陳○潔 陳○伊 陳○羿 王○宇 

70325 70405 70527 70613 70627 

周○愷 許○ 周○皓 詹○緁 林○理 

70630 70632 70704 70706 70715 

胡○庠 彭○驤 林○惠 梁○宣 龔○佳 

70728 70732 70802 70934 71030 

張○軒 黃○軒 王○云 黃○賢 翁○澍 

71203 71212 71229 71231 71310 

邱○寧 賴○雲 許○硯 陳○昊 黃○ 

71323 71407 71428 71505 71526 

邱○奕 林○彤 張○承 林○晴 林○睿 

正取以上共計 30名 

備取以下共計 5名 

71611 70834 71313 70821 70805 

張○希 劉○希 蔡○臻 六○○志 吳○琦 

 

二、經臺北市鑑輔會鑑定通過且接受安置學生，須於 114 年 1 月 16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前繳交安置同意書（如附件 7，須經學生本人及法定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簽章）

至本校特教組；逾時或未完成繳交者，視同放棄，事後不得要求再行安置。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月 9 日 

 
 
 


